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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E7_AD_96_E6_B3_95_c57_89613.htm 1、总则 1.0.1 为加强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范质量监督行为、制定本工作导则

。 1.0.2 本工作导则适用于对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 1.0.3 工程质量监督是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统称监督机

构)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责任主

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以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

督检查、维护公众利益的行政执法行为。 1.0.4 工程质量监督

除应执行本工作导则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工程技术标准等规定。2、术语 2.01 本导则所称的建设工

程质量责任主体、是指参与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

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本导则所称的有关

机构、是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2.0.2 本导则所称的质量行为

、是指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所进行的活动。

2.0.3 本导则所称的监督注册、是指建设单位在申领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前、按规定向监督机构办理的工程项目监督登记

手续。 2.0.4 本导则所称的质量监督工作方案、是指监督机构

针对工程项目的特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编制的、对该工程实施质量监督活动的指导性文件。

监督工作方案应明确监督重点和基本监督方式。 2.0.5本导则

所称的监督检查、是指监督机构根据有关工程技术标准及规

定、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以及对有



关工程质量的文件、资料和工程实体质量等随机进行的抽样

检查活动。 2.0.6 本导则所称的见证取样检测、是指在建设单

位或监理单位人员的见证下、由施工单位有关人员对工程中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材料在现场取样、并送至具备

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所进行的检测。 2.0.7 本导则所称的监督

检测、是指监督机构在施工现场使用便携式仪器、设备随机

对工程实体及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进行的抽样测试。

2.0.8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验收监督、是指监督机构通过对

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程序进行监督、对经过勘察、

设计、监理、施工各方责任主体签字认可的质量文件进行查

验、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现场抽查、以监督责任主体和有关

机构履行质量责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的活动。

2.0.9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报告、是指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

后、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要求、向建设

单位或监理单位提交的、以证明工程项目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的文件。工程竣工报告应包括分项工程验收表、子分部工程

验收表、检测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材料设备合格证、

材料设备进场检验及复试报告等证明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技术

标准的各类技术文件。 2.0.10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质量评估报

告、是指监理单位提交给建设单位的、以证明工程项目已完

成施工合同的全部内容、工程质量符合工程技术标准规定、

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文件。 2.0.11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质量检

查报告、是指勘察单位或设计单位提交的、以证明工程满足

设计文件的要求、设计变更内容已在工程项目上得以实现的

文件。 2.0.12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是指建设单

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所形成的、以证明工程项目符合竣工



验收条件、可以投入使用的文件。 2.0.13 本导则所称的工程

质量监督报告、是指监督机构在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后向备案机关提交的、在监督检查(包括工程竣工验收

监督) 过程中形成的、评估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

责任、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以及工程是否符合备

案条件的综合性文件。 2.0.14 本导则所称的不良记录、是指

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质

量责任和义务、以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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